2020年“一带一路”建设课题公开征集公告
[bookmark: _GoBack]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承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为深入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问题，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一带一路”建设课题管理有关要求，即日起开展2020年“一带一路”建设课题承担单位公开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研究要点
（一）优化区域开放合作格局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旨在根据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改革发展总体形势和任务要求，立足国内区域开放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态势，研究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合作格局、促进优势互补、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全面开放的总体思路和路径举措，为推动“十四五”及更长时期区域开放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咨询电话：010-68504101
（二）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及多边主义发展研究——基于共建“一带一路”视角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多边主义发展的影响，剖析当前WTO改革困境及我国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研判WTO改革方向及多边主义发展趋势，总结归纳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思路和举措。申请本课题，需要对WTO改革及多边主义发展有深入认识，同时具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基础。
咨询电话：010-68505195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开放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系统梳理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国内外现有对外开放指标体系实践，立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研究构建一套适用于度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全面、系统、客观的对外开放指标体系，并照此进行评估，分区域、分国别形成评估报告。
咨询电话：010-68505085
（四）推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按中亚、西亚、北非三大区域系统梳理、全面总结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发展情况，深刻剖析走廊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科学研判风险和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质量推进该走廊建设的重点领域、重点国家、重点项目和具体举措，既突出走廊各区域的特殊性，又反映建设工作的整体性。
咨询电话：010-68502783
（五）“一带一路”框架下向非洲、东南亚、南亚等重点区域产业转移新趋势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重点研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我产业向非洲、东南亚、南亚等区域转移的有关情况，包括产业类别、规模、国别分布，特别是全产业链转移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应从国内国际环境等多种角度剖析产业转移的原因，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未来可能的趋势和变化，对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有关政策建议。申请本课题需要有详实的数据和案例支撑。
咨询电话：010-68501165
（六）“十四五”时期沿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旨在系统总结沿边开发开放发展情况，科学评估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效应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沿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十四五”时期沿边开发开放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咨询电话：010-68504119
（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研究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及其对全方位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内涵及主要着力点；“一带一路”建设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咨询电话：010-68505694
（八）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研究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及其对国际分工格局、全球化、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咨询电话：010-68505193
（九）我国社会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全面梳理关于指导和规范我国社会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我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总体情况，深入分析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和先进做法，研究提出我国社会组织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
咨询电话：010-68505195
（十）“一带一路”建设地方合作机制研究
研究要点：本课题应系统梳理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和典型做法，分析各地方对外开放最新态势，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地方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为完善“一带一路”建设地方合作机制提供参考。
咨询电话：010-68505194
二、申报要求
（一）课题申报单位必须具有完成课题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物质条件，原则上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不接受以个人名义的申报。课题负责人应当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具有与课题相关的研究经历，并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二）请认真填写课题申报表（见附件），并加盖申报人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章，一式三份（另附电子版光盘）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邮编100824），请在信封显著位置注明申报课题名称。
（三）申报截止日期为2020年4月14日（以邮戳为准）。课题承担单位入选名单预计于2020年4月下旬在本网站公布。
（四）上述课题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我委区域开放司所有。课题承担单位及参加人员如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必须事先征得区域开放司同意。课题承担单位及参加人员对课题享有署名权，在所发表成果上必须标明“本项研究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课题研究项目资助，编号*******”等字样。
三、课题执行
（一）课题执行时间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0年12月。课题承担单位原则上应在2020年9月底前提交中期成果（含电子版），2020年12月底前提交最终报告（含电子版）。
（二）课题成果报告原则上不少于10万字。
（三）课题成果报告应达到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水平。
（四）我司将对每项课题提供10万元至25万元不等的研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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